员工保密义务告知书
 1、劳动合同期内以及劳动合同终止或解除后，未经中创公司书面同意，入职员工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漏中创公司的商业秘密或利用该商业秘密获利。

2、不需要另外签订竞业限制协议之入职员工亦应当遵守中创公司有关商业秘密的规定，并对在本企业工作期间所知悉的商业秘密无条件承担保密义务，该义务随着入职员工之任职积累而递增。未经过中创公司法定代表人书面同意，在任何情况下入职员工均不得对公司保密资料和电子文件进行探听、查阅、拷贝，或者通过电邮、QQ、MSN以及故意或非故意传播等，不得复制、不当使用、直接或间接向他人泄露或使他人获得公司的商业秘密，更不得以任何形式使非权限人或第三人得行中创公司商业秘密资料。
3、为便于入职员工区分和辨别，将中创公司商业秘密的主要内容列举如下：
（1）中创公司的合同、制度、财税等文案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中创公司合同模板、中创公司合同特定条款、对帐资料、财税报表统计等资料；各类图纸、方案设计文档、其他设计文档及相关文档；人事档案、工资资料、企业内部文件、电子邮件、公司内部网站资料、管理规章制度以及所有保存于公司工作用电脑、服务室器或档案室、办公室的文件资料；中创公司的各种合同与协议、客户名单、公司与员工申报资质资料、经营报表或数据、银行流水、记账凭证、报税资料、财务报表、发票、公司享受的税务政策、财务制度等。

（2）中创公司的经营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市场策划方案、营销网络、客户资料、售价、折扣、成本、商业计划、经营方针、管理思路、公司发展计划、资本运作情况、新产品及服务项目开发情况、投资决策意向、市场分析、广告策略、现有客户及可能客户的名单与需求、营销计划、采购资料、产品服务定价及定价政策、进货渠道、产销策略、投标中的标底与标书内容与合同、工程招投标及施工经营管理中涉密资料和经济指标等；

（3）中创公司的技术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专利技术、工艺设计、工艺流程、调查研究、模式、计划、汇编物、发明与创造、产品、配方、公式、设计、模型、方法、过程、程序、计算机程序及软件（无论是源代码或目标代码）、数据库、开发计划、研究开发记录、科研项目进度、技术方案、技术指标、技术报告、检测报告、实验数据、试验结果、操作手册、技术文档、技术、硬件配置信息、产量、设备变更、服务、工程设计、电路设计、制造方法、配方、工艺流程、图纸、样品、样机、模型、模具等，以及技术合作中第三方要求中创公司保密的内容；

（4）中创公司的管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未公开的财务信息、人事信息、公司内部规章制度、工资薪酬信息、内部业务流程、物流资料、会议纪要、合同等所有内部资料，以及其他列入中创公司保密制度文件的秘密事项；

4、除中创公司商业秘密进入公知状态外，入职员工的保密义务不因劳动合同的解除或终止而免除。

5、入职员工如有违反劳动合同保密规定，泄露或侵犯中创公司知识产权、技术秘密或其他商业秘密等的行为，除退还每月领取的保密费外，还应承担不低于12个月薪资收入的违约金（且不低于20万元），如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中创公司损失，入职员工应继续承担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中创公司因调查该侵权行为所支付的调查费用，以及聘请律师费用等。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中创公司将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6、中创公司支付给入职员工的劳动报酬中已包含了每月保密工资500元。入职员工离职后承担的商业秘密保护义务，不以得到任何额外补偿为条件。

7、入职员工工资严格保密制度，不允许相互之间打听和泄露他人工资，如经发现扣除入职员工当事人当月工资绩效1000元/次。

8、 员工不得在职期间自营或兼职或为他人经营与本单位同类业务，也不得在中创公司有竞争关系的其他单位担任任何职务或提供任何形式的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咨询、指导、协助、把中创公司文件给第三方公司作样本参考等），离职不得泄露中创公司的商业秘密。如有违反，则属员工违约并承担20万元/次计违约金及全部返还中创公司已支付的保密工资与经济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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